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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股东大会的顺利进行，根据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特制定本次股东大会须知如下： 

一、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

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认真做好股东大会的各项工作。 

二、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三、本次股东大会所议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后生效。 

四、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同时股东

应认真履行法定义务，自觉遵守大会纪律，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以确保股

东大会的正常秩序。 

五、股东发言由大会主持人安排依次进行发言，临时需要发言的股东，经主

持人同意后可进行发言。每位股东发言时间一般不超过五分钟。 

六、股东大会表决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股东以其所持有

的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出席现场会议

的股东在投票表决时，应在表决票中每项议案下设的“同意”、“反对”、“弃

权”三项中任选一项，并以打“√”表示。网络投票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

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

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七、本次股东大会由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律师参加计票和监票，对投

票和计票过程进行监督，由主持人公布表决结果。 

八、公司聘请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九、为保持会场安静和整洁，请将移动电话调至静音或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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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 2020 年 12月 10日（星期四）上午 9:30 

会议地点 江苏省宜兴市高塍远东大道 6号 

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 董事长蒋承志先生 

会议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法律见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会议议程 

一、会议签到 

二、会议开始、宣布出席会议情况和会议须知 

三、宣读议案 

四、各位股东就议案进行审议并表决 

五、宣布现场表决结果 

六、股东代表发言 

七、宣布现场会议休息 

八、上传现场表决结果 

九、统计现场和网络合并表决结果 

十、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十一、 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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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远东电池有限公司 60%股权 

及相关应收债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满足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战略发展需要，结

合自身特点聚焦主业，剥离亏损资产，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及资产配置，降低公司

资产负债率，改善公司经营性现金流，提升经营质量和运营效率，增强公司持续

盈利能力、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提高股东投资回报，公司拟在江苏省产

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或无锡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持有的全资

子公司远东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电池”）60%股权和公司对远东电池

及其全资子公司的应收债权。 

首次公开挂牌的转让底价以公司所持有的远东电池 60%股权所对应的股东

权益评估价值 11,324.61 万元和公司对远东电池及其全资子公司的应收债权

67,310.68万元为基础，其中股权、债权对应转让款支付期限均不超过 12个月。 

2020 年 11月 24 日,公司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开挂牌转让远东电池有限公司 60%股权及相关应收债权的议案》，由于交易

对方以最终公开征集到的意向受让方为准，目前无法确定是否构成关联交易，本

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潜在关联股东也将主动回避表决。同时公司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公开挂牌转让股权、债权的相关

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制定受让方资格条件、签署委托合同、决策第三次公开

挂牌后的交易方、出售资产协议条款的设定及签署、办理过户手续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公开挂牌转让远东电

池有限公司 60%股权及相关应收债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128）。 

请予以审议。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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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资产出售后为原有标的公司延续原有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2020年11月24日，公司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开挂牌转让远东电池有限公司60%股权及相关应收债权的议案》，公司拟在

江苏省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或无锡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持

有的全资子公司远东电池60%股权，如交易完成，公司对远东电池全资子公司江

西远东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远东电池”）、远东电池江苏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远东电池江苏”）的存续担保将由原来对全资孙公司的担保变为对第三

方的担保。为保证公司及江西远东电池、远东电池江苏的平稳接续，公司拟对江

西远东电池、远东电池江苏的存续担保提供延续担保，担保到期后公司将不再提

供担保。 

2020年11月24日，公司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资产出售后为原有标的公司延续原有担保的议案》，由于公开挂牌转让远东电

池60%股权及相关应收债权的交易对方尚未确定，目前无法确定是否构成关联交

易。为保证此次交易审议程序的合规性及严谨性，潜在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

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资产出售后为原有标

的公司延续原有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129）。 

请予以审议。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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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处理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为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及经营成果，公司对各类资产进行清查，并进行分析和评估。 

经资产减值测试，基于谨慎性原则，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远东电池共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 142,010.38 万元，核销资产减值准备 299.06万元，转回或转销

资产减值准备 2,194.32 万元。 

2020 年 11月 24 日，公司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处理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处理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130）。 

请予以审议。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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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为保定意源达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暨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因公司参股公司保定意源达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意源达”）

的银行借款到期，为满足其日常经营和发展的资金需求，意源达拟向邢台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保定恒祥支行（以下简称“邢台银行”）继续申请借款人民币 2,900

万元。借款条件为邢台银行指定公司为该项借款业务提供担保。2020年 11月 24

日，公司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保定意源达电力

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暨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关联董事蒋华君先生回避表决），

因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且公司董事、首席执行

官蒋华君先生为意源达董事，意源达为公司关联方，本次担保属于公司为关联方

提供担保，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为保定意源达电力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暨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131）。 

请予以审议。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二月十日 

 

 


